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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66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2

樓

承辦人：李芳瑋

電話：(02)29506206 分機209

傳真：(02)29506552

電子信箱：AJ9549@ms.n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4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府城更字第10334137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第32次會議紀錄

主旨：檢送103年4月18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第32次會議

紀錄，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3年4月15日北府城更字第1033413228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二、倘對本次發送會議紀錄內容，認有誤寫、誤繕或類此之顯

然錯誤，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等相關規定，於文到5日

內提出書面意見，送本府彙辦。

三、本次會議紀錄可逕上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www.pl

anning.ntpc.gov.tw/_file/1691/SG/34026/D.html)下載

。

四、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查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都市更新案

件經都更會決議後，實施者應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九十

日內，依決議修正並報請本府核定；逾期未報核者，本府

得命其重行提都更會審議。但因屬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審查延宕或都更會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故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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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實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案)、呂錦塘 君(請轉知其

他所有權人)(第二案)、黃金英 君(請轉知其他所有權人)

(第三案)、蔡季蓁 君(請轉知其他所有權人)(第三案)、

王金楓 君(請轉知其他所有權人)(第四案)、謝麗珠 君(請

轉知其他所有權人)(第五案)、瓏山林都更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案)依前開規定辦理。

正本：許主任委員志堅、邱副主任委員敬斌、呂委員衛青、高委員宗正、羅委員道榕、

陳委員美珍、曹委員奮平、張委員效通、何委員德富、張委員能政、彭委員建文

、許委員清雄、張委員邦熙、黃委員明達、陳委員玉霖、張委員雨新、王委員文

安、黃委員潘宗、江委員明宜、黃委員國義、張委員勝意、陳幹事志隆(工務局)

、陳幹事弘益(地政局)、邱幹事信智(審議科)、江幹事怡瑩(都設科)、劉幹事憲

祥(開發科)、蘇幹事智宏(測量科)、林幹事亨杰(交通局)、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科、新

北市政府財政局(第一案)、實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案)、承邑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案)、陳美華地政士事務所(第一案)、陳聰亨建築師事務所(第一

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第五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第五案)、新北市板橋區公所(第二案)、新

北市土城區公所(第二案)、呂錦塘 君(請轉知其他所有權人)(第二案)、社團法

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第五案)、弘傑城市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案)、黃金英 君(請轉知其他所有權人)(第三案)、蔡季蓁 君(請轉

知其他所有權人)(第三案)、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案)、新北市五股

區公所(第四案)、王金楓 君(請轉知其他所有權人)(第四案)、容正建築師事務所

(第四案)、澎湖縣望安鄉公所(第五案)、謝麗珠 君(請轉知其他所有權人)(第五

案)、振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案)、黃潘宗建築師事務所(第五案)、瓏

山林都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案)、禾大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案)

副本：陳議長幸進、陳副議長鴻源、廖議員秀雄、廖議員正良、蔣議員根煌、鄭戴議員

麗香、陳議員永福、高議員敏慧、李議員余典、連議員斐璠、賴議員秋媚、陳議

員明義、曾議員煥嘉、林議員國春、張議員宏陸、王議員淑慧、劉議員美芳、李

議員婉鈺、周議員勝考、廖議員裕德、林議員水山、金議員介壽、許議員昭興、

洪議員佳君、吳議員琪銘、陳議員世榮、林議員銘仁、彭議員成龍、黃議員永昌

、王議員明麗、歐議員金獅、陳議員文治、何議員淑、黃林議員玲玲、張議員

晉婷、蔡議員淑君、陳議員科名、宋議員明宗、新北市地政士公會、新北市建築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政風室、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新北市板橋區黃石里里辦公處(第一案)、曾景

煌 君(第一案)、賴月櫻 君(第一案)、楊世宗 君(第一案)、大永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案)、新北市板橋區信義里辦公處(第二案)、新北市土城區復興里辦公

處(第二案)、高柑柏 君(第三案)、莫文薏 君(第三案)、游清枝 君(第三案)、馮

希澤 君(第三案)、馮莉芳 君(第三案)、馮靜芳 君(第三案)、熊其慧 君(第三

案)、曾智雄 君(第三案)、王月君 君(第三案)、施義男 君(第三案)、陳明媚 君

(第四案)、范陳招治 君(第四案)、曾煥庭 君(第四案)、新北市五股區水碓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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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處(第四案)、蔡和平 君(第五案)、林鄭麥昭 君(第五案)、倪柏森 君(第五

案)、陳小冬 君(第五案)、歐美雪 君(第五案)、彭鄧秀香 君(第五案)、張永昌

 君(第五案)、吳淑華 君(第五案)、陳志祥 君(第五案)、邱阿 君(第六案)、

駱奕鐘 君(第六案)、駱奕銘 君(第六案)、張美女 君(第六案)、吳應逵 君(第

六案) 2014-04-24
15:04:28




























































